

关于对法正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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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正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7日上午09时30分在铅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由你公司组织的铅山县路灯节能提档升级工程采购项目（项目编号：FZSRCG-2021-0523）	开标会。经评标委员会评定扬州安定灯饰集团有限公司被推荐为排序第一中标候选人，评审结束后你公司向采购人（铅山县城市管理局）报告存在资格性审查认定错误的情形，扬州安定灯饰集团有限公司并未办理入赣手续，不符合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一章 投标邀请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2）外埠来赣投标单位还应持有江西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的进赣投标备案通知手续材料原件或提供江西省住建厅官方网站（住建云）“省外进赣企业登记”查询截图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的要求，经核查，情况属实，扬州安定灯饰集团有限公司资格条件不满足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法律意见书，经采购人开会研究决定，扬州安定灯饰集团有限公司本次投标无效，铅山县路灯节能提档升级工程采购项目重新招标。
由于你公司没有及时、仔细地对投标人资格进行审查而造成此次开标会失败，按照《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十八条第三款（未按照规定进行资格预审或者资格审查的）规定，对你公司给予警告行政处罚处分。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财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单位地址：铅山县财政局三楼采购办
联 系 人： 辜丽娟           
联系电话： 0793-5133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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